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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房院委发〔2017〕 7 号 

 

中共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委员会 
关于印发新闻宣传工作考核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、支部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新闻宣传工作，鼓励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宣

传报道学校教育教学、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先进典型、工作动态

和工作成绩，拓展学校品牌推广路径，特制订本办法。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各总支、支部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中共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委员会 

2017 年 3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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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委员会 

新闻宣传工作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新闻宣传工作，鼓励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宣

传报道学校教育教学、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先进典型、工作动态

和工作成绩，拓展学校品牌推广路径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目的 

（一）强化全员宣传意识。促进系部（处室）深刻认识新形

势下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提升新闻宣传工作积极性

和主动性，凝聚院系两级新闻宣传正能量。 

（二）提高媒体运用能力。促进系部（处室）主动整合校内

外媒体资源和渠道，推动传媒与新媒体融合发展，实现校外媒体

借力宣传、校内媒体自我宣传，提高媒体用、管、控等能力。 

（三）打造学校特色品牌。促进系部（处室）及时、准确、

全面、生动展示学校转型发展中的先进做法和特色亮点，推动学

校媒体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全方位提升。 

二、考核对象、范围和时间 

考核对象：全校各系部（处室）党政负责人 

考核范围：全校各系部（处室）的网页建设、对内对外新闻

报道、网络舆情及内部价值展示。 

考核时间：每月为一个考核阶段（寒暑假顺延），学期（学

年）末开展阶段性总结表彰。 

三、指标体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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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体系包括：网络舆情、自媒体宣传、外媒体宣传、

内部价值展示四个方面。网络舆情主要是指百度贴吧、新浪微博、

重庆高校君等网络平台上反映出来的师生思想政治态度；自媒体

宣传主要指本单位在单位网页、校园网、校报、官方微信等录用

的新闻报道；外媒体宣传主要是指本单位被校外各级各类报纸、

电视、广播、网络等新闻媒体录用的新闻报道。校园价值展示主

要是指除传统橱窗、展板以及文化长廊等有形物料载体展示外，

还包括三风建设等学校精神展示。 

四、新闻报道平台及考核办法 

考核基本分为 60 分。各单位在工作开展中，要确定新闻宣

传负责人及稿件组稿、撰稿人，及时将工作动态及先进典型在有

关新闻媒体平台上宣传报道。需要邀请新闻单位来校采访报道

的，可请党委宣传部协助联系。外媒体新闻报道必须按相关程序

向党委宣传部报备。 

考核得分=自媒体宣传得分+网络舆情与校园价值展示+校

外媒体宣传得分*（媒体实际发稿数/年度任务目标数） 

（一）自媒体宣传及增粉 
类别 内容 量化目标计分及要求 基本分 备注 

* 
校园
网 

校园网
首页新
闻（不
含通知
公告） 

  1、新闻要素齐全、内容准确无误、报送即时 
  2、教学系系部网页报道每周至少 1 篇先进典型，
每月至少 4 篇以上综合题材，原则上 3 篇综合题材可
以冲抵 1 篇先进典型，综合题材每少 1 篇扣 1 分； 
  3、教学系校园网首页报道每月至少 1 篇以上，未
完成扣 2 分；每两月至少 1 篇先进典型精品（不可用
其他题材报道冲抵），未完成扣 3 分，累计两个月没
有完成，此项不得分。 

5 

校 园
网、校
报、官
方 微
信 同
时 采
用的，
不 累
计，就
高 计

校报 
专版专
栏文章 

围绕中心工作深度报道、专题报道、时评、理论学习
文章及特约文章 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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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
官方
微信 

信息 
推送 

  1、思想积极、语言生动，可读性强。 
  2、每月至少推送 1 篇，未完成不得分 

2 
分。 

增粉量 

  1、每月净增师生人数的 10%个粉，每增加 2%奖励
1 分，每低于 2%扣 1 分，不足 2%按 2%计算。 
  2、每“取消关注”1 个粉，将额外增加 2 个粉冲
抵(不计入考核总粉数)，否则扣 0.5。  
   3、年底不低于本单位师生人数 85%个粉，年底增
粉低于师生人数 60%，此项不得分；年底增粉高于 95%
额外另加 3 分。 

10 

转发 
范围 

按集团、学校重点任务推送范围及时转发，转发范围
低于要求范围 80%，此项不得分；高于 98%额外另加
1 分。 

5 

 

（二）外媒体宣传 

为体现“目标引领，分类管理”的原则，学院对外新闻宣传

考核采用目标任务考核办法，即将各系部（处室）分为 A、B、C

三类考核单位，其中 A 类为宣传部、招就处、团委和有学生的教

学系，B 类为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基础部、对外合作处，C 类为其

他单位。A 类单位每年要求对外宣传报道 6 篇及以上（其中至少

1 篇为深度报道）；B 类单位每年要求对外宣传报道 3 篇及以上

（其中至少 1 篇为深度报道）；C 类单位每年要求对外宣传报道

1 篇及以上。 
类别 媒体名称 基本分 加分细则 

一类 

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中国教育报、
中国青年报、新华日报、中央电视
台、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光明网、微
言教育、中国高等教育等影响范围
较广的有关海内外媒体 

12 

1、报纸类媒体第一版报道的，
每篇（次）另加 5 分；2、报纸
类媒体篇幅在 800 字以上的，每
篇（次）另加 5 分；3、在中央
电视台报道的，每篇（次）另加
5 分 

二类 
经济日报、法制日报、重庆日报、
重庆教育报、重庆电视台、重庆教
育频道等省市级报纸电台以及中

8 
1、报纸类媒体第一版报道的，
每篇（次）另加 3 分；2、报纸
类媒体篇幅在 800 字以上的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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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大学生线、职教圈、重庆教育等
主流门户网站 

篇（次）另加 3 分 

三类 

重庆晨报、重庆晚报、都市热报、
集团报纸。以及搜狐、新浪、华龙
网、大渝网、网易、腾讯、天天快
报等 

5 

1、报纸类媒体第一版报道的，
每篇（次）另加 1 分；2、报纸
类媒体篇幅在 800 字以上的，每
篇（次）另加 1 分；3、在本地
或其他区县级媒体（不含网络）
刊发的报道累计不超过 20 分。 

 

（三）网络舆情与校园价值展示 
类别 内容 要求 基本分 备注 
*网络 
舆情 

贴吧、微博等网
络舆情 

及时协助处理与本单位相关的网
络舆情 

4 原则上舆情

发生或活动

开展后两个

工作日 
* 

内部价
值展示 

横幅、展板、橱
窗、活动现场等 

活动开展后的桌椅、横幅、展板
等及时拆除，及时更新本单位橱
窗等价值展示信息 

2 

讲座、论坛等 讲座、论坛等按相关程序报备 2  

五、考核方式 

（一）量化目标月考核 

“*”指标实行量化目标月考核必选项（基本分为 30 分）。

月底统计当月量化目标完成情况，考核部门核实签字后在《党群

工作简报》中通报。月考核结果达 20 分及以上者，正常发放二

次分配绩效，并按重房院委发[2016]8号文件规定给予稿酬奖励；

月考核结果低于 18 分，每少 2 分，停发考核对象当月二次分配

绩效工资 10%，低于 10 分者，停发考核对象当月全部二次分配

绩效，相应稿酬奖励也停止发放。  

（二）量化目标考核评比表彰 

（1）期末评选网络舆情、自媒体、外媒体、内部价值展示

四个单项先进个人，同时纳入学院《考核办法》中宣传工作或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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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建设相应权重计分。 

（2）年终考核基本分为 60 分，评选新闻宣传工作（集体）

金奖、银奖、铜奖各 1 名。同时纳入学院《考核办法》中宣传

工作或队伍建设相应权重对考核对象计分。累计两个月没有完成

量化目标，或单位考核得分低于 36 分的，取消相应权重得分。 

（3）月考核停止发放的绩效，用以作为期末或年终部分奖金 

六、相关说明 

1.同一稿件中报道多个系部处室单位的，计分由相关单位均

分。外媒体报道中仅提及系部处室名称而无实质性内容的，不计

分。 

2.党委宣传部独立采写稿件，不计入系部处室得分；与其他

单位联合采写或相关单位提供素材并协助采写的报道，相关单位

平均计分。 

3.一篇稿件同时被纸质媒体及其电子媒体采用，按一次计

分；一篇稿件被不同层次媒体采用转发，按最高层次计分。 

4.各单位在进行外媒体新闻报道时，必须按相关程序向党委

宣传部报备。 

5.本办法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

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27日印发 


